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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促律政司廉署介入查「黑」
不滿「放生」李梁 譴責反對派無視疑點嚴人寬己

建制怒斥郭榮鏗「玩制度」阻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經過1年調

查，工黨主席李卓人和社民連主席梁國雄
（長毛）收受壹傳媒集團前主席黎智英巨額
「黑金」事件，在疑點重重下，立法會議員
利益監察委員會仍決定投訴不成立。疑點未
除的原因，在於議監會內的反對派議員利用
制度灰色地帶極力阻撓。4名建制派議監會委
員昨日便特別召開記者會，就調查期間與反
對派委員周旋大吐苦水，批評議監會內的反
對派委員、公民黨郭榮鏗，「畫公仔畫出
腸」，不斷以「超出調查範圍」的武器，阻
撓他們進行深入調查，更形容「郭榮鏗的表
現，令人誤以為兩名被調查的議員，多了一
名辯護律師」。
過去一年，4名建制派議監會委員，包括主

席葉國謙、委員經民聯林健鋒、工聯會陳婉
嫻和自由黨易志明，昨日共同召開記者會闡
明立場。他們一致怒斥反對派委員雙重標
準，每當他們欲深入詢問證人時，便立即被
反對派委員以「超出調查範圍」阻止，令聆
訊不得要領。

葉國謙：問到要害即被打岔
葉國謙指出，每當問到要害時，就有委員

打岔追問是否在職權範圍內。例如傳召黎智
英出席聆訊時問到捐款用途，便立即被反對
派委員阻止，需安排黎智英到另一間房間，

待委員研究提問內容。他續指，受到反對派
阻撓，委員無法向「重要證人」黎智英問出
任何端倪，再傳召黎智英亦沒有任何結果，
最終令傳召次數只有兩次。
他舉另一例子說，當委員發現社民連會議

記錄有疑點，指「8月11日開會，但代收捐款
證明書是8月6日，明顯是講大話」，委員追
問時，反對派委員便立即阻撓，令他們無法
提問。就算傳召其他證人作供，同受阻撓。
陳婉嫻便表示，法庭審理案件中段時，發現
新問題，欲傳召更多證人作供，也不會鐵板
一塊，「豈能不更新。」

反對派「只信不講證」嫻姐心灰
至於保密問題，葉國謙又提到，反對派會

刻意在證人面前，洩露委員會曾討論過的內
容，「陳婉嫻曾感心灰意冷，提出請
辭。」陳婉嫻則吐苦水說，反對派委員將觀
點扭曲，做到「只要信，不講證據」。
林健鋒亦指，當自己查問證人時，有委員

未經主席許可，便大聲阻止提問，妨礙他人
查詢的自由，形容情況「仿如李卓人及長毛
身邊多了一名辯護律師般」。
被問及報告內有很多範圍仍疑點重重，是

否有人作假證供時，葉國謙指出，確實發現
很多「前言不對後語」的地方，需搜集更多
證據，現不會考慮提刑事檢控。

本報前年揭發 5人涉收「肥水」
根據《法會議事規則》第八十三（1）
條訂明， 每名議員不得遲於每屆任期舉
行首次會議當天申報個人利益。香港文匯
報等各報章於2013年7月揭發，壹傳媒創

辦人黎智英涉嫌在兩年內多次向反對派政黨及個人「豪
泵」逾4,000萬元，涉及5名在任立法會議員，包括公
民黨的梁家傑被指收取30萬元，同黨的毛孟靜和民主
黨的涂謹申分別被指收取50萬元，以及先後收取150萬
元的李卓人，和被指收取100萬元的梁國雄，但有關議
員從未向立法會申報，涉嫌違反議事規則。最終，5人
都在反對派包庇下「甩難」。
在香港文匯報報道有關消息後，多個團體以至市民向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投訴該5名議員，委員
會展開了初步調查。針對梁家傑被指在2012年4月收取
黎智英30萬元捐款，他書面作供時稱，有關捐款是捐
給「真普選聯盟」，他和「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只是

以受託人身份開設聯名銀行戶口暫存捐款，「真普聯」
翌年9月開設獨立賬戶後，款項已分批轉至「真普聯」
名下。委員會在考慮有關的銀行單據及會議記錄等證據
後，決定接納梁家傑的解釋。
毛孟靜則被指於2012年4月、即立法會選舉前夕，曾
收受黎智英50萬元捐款。儘管黎智英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承認曾向毛孟靜捐款，但她向委員會提供銀行戶口
月結單等資料，證明該段時間她只收取過兩筆分別來自
公民黨和她丈夫的捐款，委員會最終接納毛孟靜的資
料，決定投訴不成立。

3反對派委員幫涂謹申「甩難」
涂謹申則被指在2012年4月、即立法會選舉前夕，收
取黎智英50萬元捐款而未有申報，惟涂謹申否認有收
取捐款，惟黎智英在旗下集團的網台節目上，被主持人
問到有否向涂謹申捐款時， 他曾回答「選舉囉」。在

調查期間，涂謹申聲稱黎智英當日表示很「疲倦」，也
未看過有關報道，因此被主持人「誤導」。不過，部分
委員質疑涂的解釋只是其猜測，遂要求他提交銀行戶口
資料，其中無發現任何存入50萬元的單一交易，或他
無法解釋的大額存款記項。
為完全釐清疑問，委員會要求涂謹申提交一份由黎智

英簽署的書面聲明， 以證明黎沒有直接或間接向他捐
款，但涂以事件正進行「法律調查」為由，尋求法律意
見後拒絕。由於涂謹申無法提供書面聲明，有建制派委
員認為有必要進入調查階段，以便邀請或傳召黎智英提
供資料，但委員會內3名反對派委員卻偏幫「自己
友」，聲稱涂已提交「所有資料」，進一步考慮投訴
「將會對涂議員不公平」，並要求結束投訴及決定投訴
不成立。
鑑於委員無法達成共識，委員會遂表決對涂謹申的投
訴「是否不成立」，3名反對派委員贊成，3名建制派
委員則反對，最終主席葉國謙須按議事規則投下反對
票，令「投訴不成立」的議題被否決。

■記者 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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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港」促警介入查黑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工黨立法會議員李卓人

及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因涉嫌收受壹傳媒集團前
主席黎智英捐款，被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調查，最終裁定投訴不成立。「保衛香港運動」昨日
發起遊行示威，批評委員會閉門造車、黑箱作業、
「自己人查自己人」，要求警方介入調查。團體稍後
會到申訴專員公署投訴，要求改善委員會的制度。
約30名「保衛香港運動」成員昨日由灣仔莊士敦道

遊行至警察總部，其間高叫「協助警察，打擊犯
法」、「 嚴懲暴徒，還我法治」、 「『佔中』群魔
亂舞，黑手逍遙法外」等口號，並向警方遞交請願
信，要求警方徹查事件。他們其後再由警察總部遊行
至立法會示威區，其間一度與反對版權條例草案的示
威者互相對罵，要由警員協助調停。團體向立法會代
表遞交請願信，要求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葉國
謙揪出「佔中」幕後黑手。
「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表示，在立法會議

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之中，民主黨劉慧卿及公民黨
郭榮鏗均為委員會委員，但他們所屬的政黨均有收取
捐款；而「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亦有參與「佔
中」，加上屬閉門會議，批評會議是閉門造車、黑箱
作業、「自己人查自己人。」他續說，裁決不成立是
因3名反對派議員反對，認為他們私相授受，質疑為
何一些貪贓枉法的議員可加入委員會。
他又指，李卓人涉私吞捐款利息，屬個人操守問
題；而梁國雄則涉及洗黑錢與偽造文書，促請警方介
入調查。傅振中表示，稍後會向申訴專員公署及廉政
公署投訴，期望會議能公開，提高透明度。

■■「「保港保港」」成員昨成員昨
日遊行要求警方介日遊行要求警方介
入立法會議員收受入立法會議員收受
政治捐款的事件政治捐款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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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和梁國雄在收受黎
智英「黑金」事件上疑點重
重，立法會的議員個人利益
監察委員會按規定，有對立

法會議員監察和提出處分建議的職權。惟
調查事件的委員會在正反票數相同的情況
下，本身為民建聯黨團召集人的委員會主
席葉國謙，須依據《議事規則》不得使待
決議題獲過半數通過的規定，其作為主席
的最後決定票仍只能對議題投下反對票，
最終造成在事件疑點重重下，委員會無奈
決定對李梁二人的指控不成立。
根據《議事規則》第七十三條規定，立法

會設有一個名為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
常設委員會，負責包括「考慮與議員個人利
益的登記及申報有關或就議員未有登記及申
報其個人利益而作出的投訴，並經委員會考
慮後如認為適當，調查該投訴」，以及「向
立法會作出報告及建議，包括關於根據本議
事規則第85條（與個人利益、工作開支或營
運資金有關的處分）作出處分的建議」等監
察工作。
規則續規定，該委員會設一名主席、副

主席及5名委員組成，全部均須為立法會主
席按內務委員會決定的選擧程序任命的議
員。今屆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的成員，分別為主席、民建聯葉國謙，副
主席、民主黨劉慧卿，委員經民聯林健
鋒，自由黨易志明，工聯會陳婉嫻，「新
民主同盟」范國威和公民黨郭榮鏗。

葉國謙：只能交由公眾考慮
對於表決程序，規定又訂明，「所有在委員會內

討論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
的過半數決定。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任何其他委員不
得參與表決，但如其他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
等，則在此情況下他須作決定性表決。」
由於不計算主席一票，委員會的建制反對兩派委

員，在今次表決時的支持和反對票各有3票。雖然
葉國謙可作決定性表決，惟《議事規則》第七十九
A（1）條又訂明，委員會的主席作決定性表決時，
不得使待決議題獲得過半數贊成票而得以通過，葉
國謙據此亦只能就議題投下反對票。他昨日便無奈
表示，事件只能交由公眾考慮。 ■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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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秋北：互相包庇開惡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事件顯示個別立法會議員可互相包庇，擔心結果對社會開壞先例。他認
為，若立法會無法調查細節，廉署便應接手調查。當中若有人犯罪，律
政司和警方亦應主動介入，履行執法職責。

王敏剛：李梁須坦白交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指出，結果顯示反對派「幫親不幫理」，社

會實應予譴責。事件若有明顯疑點，更不能由立法會內部自行了事，廉
署和警方等執法部門理應介入。他慨嘆指，立法會議員操守每況愈下，
搗亂破壞議會程序無日無之，有違議員為公眾利益及為市民服務的原
意，李梁兩人收受「黑金」實應坦白交代，切勿再讓立法會名聲受損。

盧瑞安：議監架構有漏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旅集團董事盧瑞安直言對結果感失望，認為議
監會的架構易為涉事議員「護短」，結果並不表示李梁「無罪」，律政司、
廉署和警方此時更應在立法會調查的基礎上介入，不能不了了之。如果反對
派議員涉「黑金」卻逍遙法外，只會永遠無人知到真相並監察他們。

陳勇：反對派雙標難服眾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強調，根據調查，李梁

兩人收受「黑金」疑點重重，律政司和警方等執法部門跟進責無旁貸。
他說，議監會不過是「自己人查自己人」，質疑反對派「有事查其他人
就用放大鏡，標準如白紙，但一查到自己就扮無事」。他說，放生反對
派難以服眾，只令香港法治不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認為，李梁兩人仍

有不少疑點未能釐清，如果立法會終止調查，執法機關實需進一步跟
進，兩人亦需進一步向公眾交代。他認為，議員應嚴格跟從程序申報利
益，二人收受捐款卻未申報，已經影響議員公信力。

容永祺：抬頭個人轉款政黨無理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容永祺表示，李梁投

訴雖未能成立，但「公道自在人心」，若支票抬頭收款人寫上個別議員
的名字，即使後來再將款項轉給政黨，無論如何都難以合情合理。他
謂，李梁從政資歷不淺，絕不該犯下這種錯誤，質疑兩人別有用心。
他又指，兩人在批評政府和「自己友」時持雙重標準，顯示反對派嚴人
寬己，處事並不公道。他們為社會立下壞先例，應受市民譴責。對於兩人
未把款項涉及的利息歸還政黨，又未有向公眾解釋利息去向，容永祺認為
兩人應歸還，建議知情人士如對議監會的結果不滿意，應繼續跟進。

工黨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及社民連議員

梁國雄，涉嫌收受壹傳媒集團前主席黎

智英「黑金」並無申報疑點重重，惟受

制於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

表決規定，有關兩人的投訴最終不成立，李梁獲「放生」。

香港社會各界昨日對結果深感失望，認為決定會令人誤會立

法會議員涉操守和刑事問題不用「上身」，凸顯反對派嚴人

寬己的作風。各界認為，事件疑點重重，不能因立法會終止

調查不了了之，律政司、廉政公署和警方應在立法會調查的

基礎上主動介入，令「黑金」事件水落石出，將涉事者繩之

以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3名反對派立法會議
員，以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受制於《議事規
則》的規定，令工黨李卓人和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
雄涉收受壹傳媒集團前主席黎智英巨額「黑金」的投
訴，最終未能表決通過。多位立法會議員昨日批評，李
梁兩人收受利益不申報，明顯違反《議事規則》，反對
派卻以所謂「政黨捐款」輕輕帶過，包庇兩人，凸顯反
對派不惜損害立法會名聲，為自己人護短。議員認為，
李梁兩人仍未就重重疑點清楚解釋，執法機構應全速展
開調查，維護立法會莊嚴形象。

王國興：阻撓調查 偷換概念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昨日得悉議監會的調查報告後嚴厲指
出，議監會在反對派議員阻撓下，最終變成「自己人查自
己人」，建制派委員欲傳召一些關鍵證人時，全被反對派
否決，令議監會無法深入調查，形同「無牙老虎」。
他指，報告為立法會開了極壞先例，有議員日後即使
被揭發收取利益，只要有人證明非自己收取即可，對於
反對派的護短行為感到遺憾和失落。他強調，議員收取

任何捐款後的14日內，須立即申報，否則違反議事規
則，議監會將焦點放在議員本人收取還是政黨收取，完
全是偷換概念。

陳鑑林：李梁借議事規則避責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認為，各議員過去一直以

「君子」守則商討事務，今次被一些人士濫用令人意想
不到。他批評，李梁兩人視《議事規則》如無物，未按
規定申報，直至被傳媒揭發才「補鑊」，行為不能接
受。他說，李梁二人在受查期間濫用《議事規則》的灰
色地帶逃避責任，實不理想，但資料顯示二人確實疑點
重重，現時惟有寄望執法機構及早跟進。

葉太：防賄條件應擴立會議員
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則指出，議監會由
不同黨派議員組成，為維護個人利益，必定出現護短情
況。過去經驗，凡涉議員本身的調查，每次都是「和稀
泥」收場。她謂，上周立法會動議辯論期間，反對派便
要求防止賄賂條件的限制範圍延伸至行政長官，她認為

有關管制，亦應適用於立法會議員身上，議員日後收到
什麼禮物時，即使只有一個果籃，亦須申報。

梁美芬：護短損報告可信性
本身為城大法律學院副教授的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提到，議監會由各黨派議員組成，為維護政黨利益，
早已預計調查工作「白做」居多，令人感到可惜。她認
為，在反對派護短下，立法會的尊嚴已受破壞。她認
為，既然立法會的尊嚴地位已被反對派損害，報告可靠
性難以信服，加上李梁兩人對多項疑點未能清楚解釋，
目前唯有依靠執法機關跟進。

姚思榮：反對派扭曲事實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說，傳媒年前大舉報道「黎

黑金」事件，披露多張李梁的「黑金」本票，市民早已
心目中數，但反對派為自保，不惜扭曲事實。他更指，
反對派時常把自己處於「道德高地」，若發現官員出錯
必定「打落水狗」瘋狂批評，今次主角是反對派卻輕輕
帶過，反對派這種雙重標準，必定造成很壞先例。

■建制派
委員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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